清新区司法局2016年度部门决算公开
一、部门职责、机构设置说明。
1．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司法行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制定全区司法行政工作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2）负责法制宣传、普及法律常识工作及司法行政对外交流工作。
（3）指导、监督律师、公证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依法负责律师、公证相关管理工作。
（4）指导、监督、管理全区法律援助工作。
    （5）管理、指导、监督基层司法所工作；指导人民调解工作。
（6）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和对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
（7）指导、监督、管理全区司法行政系统的计划财务工作。
（8）抓好全区司法行政系统的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组织、指导司法行政系统的警务管理和警务督察工作。
（9）贯彻国家和省、市关于政府法制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统筹规划、督促指导、考评全区依法行政工作。
（10）负责区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审核、审查工作；承办本地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备案、监督、清理等工作。
（11）负责推进本区行政执法责任制建设；监督、指导本区行政执法活动；协调本地区行政执法争议；依法处理行政执法投诉举报。
（12）办理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的行政复议、行政赔偿案件;指导区人民政府及其部门、镇人民政府的行政应诉事务。
（13）负责区人民政府法律顾问事务，承办区人民政府重大决策、措施发布前的合法性审查。
（14）负责本区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人员的基础法律培训，审核、协调、监督《行政执法证》的发放和使用。2．机构情况，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
2．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1）机构设置：
司法局（法制局）设5个内设机构：
政工科（副科级）、公证律师管理股（社区矫正工作股）、基层股、宣教股（区普法办公室）、法制股（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区人民政府行政监督办公室、行政审批股）。
下设机构3个：法律援助处、公职律师事务所、清新公证处。
（2）人员情况：编制29人，实有人数29人，退休人员5人。
二、部门决算表。
部门应当公开8张部门决算表格（公开01-08表），包括：
     1.收支总表（3张），即：《收入支出决算总表》、《收入决算表》、《支出决算表》。
     2.财政拨款收支表（5张），即：《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3.《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为零报告，原因为我局没有政府性基金收支。
三、部门决算说明。
部门决算说明主要包括：预算执行情况分析和专业名词解释。
（一）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1.关于收支对比的说明。
（1）本年度预算和决算对比及差异原因
2016年度司法局年初预算523.2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77.40万元，项目支出145.86万元。
2016年度本级财政预算拨款全部足额拨付，另外在年初预算外追加人员调资和专项业务资金296.26万元，中央及省、市专项资金拨款209.00万元。
2016年度司法局年终决算总收入1028.52万元，总支出1071.52万元。
年终决算与年初预算的差异是由于中央及省、市、区拨入专项业务经费所造成的。
（2）本年度与上年度决算对比及差异原因
2016年度决算收入1028.52万元比2015年度805.17万元增长27.74%，原因为人员工资变动及中央、省、市、区专项业务费拨付变动。
2016年度决算支出1071.52万元比2015年度641.22万元增长67.11%，原因为公共安全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等各项均有增加。
2.关于“三公”经费支出说明。
2016年度因公出国（境）费用为0元；
2016年度公务用车购置费为0元；
[bookmark: _GoBack]2016年度公务接待共11批次，共122人，公务接待费支出0.72万元（其中包括基本支出0.52万元和项目支出0.2万元）。比2016年度预算0.35万元增加0.37万元，比2015年度决算0.35万元增加0.37万元，但接待费仍在合理开支范围内，增加原因为本年度接待兄弟县区业务交流学习。
2016年度公务车运行费4.32万元，比2015年度4.21万元增加0.11万元，原因车辆逐年陈旧，维修及保养费用增加。
3.关于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
本部门2016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7.27万元（与部门决算中行政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中公用经费与其他收入支出之和保持一致），比2015年度316.60万元减少299.33万元，降低94.55%。主要原因是：项目支出中用于行政运行的经费减少。
    4.关于政府采购支出说明。
本部门2016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45.12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含办公耗材）支出45.12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0万元。本单位没有中小微企业采购。
5.关于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本部门实有车辆2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1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1辆。没有50万元以上的设备。
6.关于2016年度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本部门2016年度没有预算绩效开展情况，没有具体项目评价结果。
（二）专业名词解释。
本部门没有专业名词解释。
    
